四川省高级会计师资格破格报考条件

    一、达到国家颁布的《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规定的高级会计师学历条件的人员，但取得会计师资格或从事会计工作年限未达到本通知规定时间或年限要求的人员，具备下列6项条件中的3项以上者，可提前报考高级会计师资格(提前报考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年)：

    (一)国家或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荣获政府授予的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者；或被授予地级市以上先进财务会计、先进财政税务工作者、优秀会计、优秀财税人员，优秀注册会计师、优秀注册资产评估师称号；或荣获地级市以上劳动模范称号；或所主持的财会机构被授予省部级以上先进财会工作集体称号。

    (二)获得国家三等或省、部级二等，地级市一等以上有关财务、会计等科研成果奖项的主要贡献者。

    (三)在省、部级以上财务、会计等学术会议上宣读3篇以上具有相当价值的专业学术论文并收入论文集者；或在地级市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3篇(其中省级以上报刊杂志上至少发表1篇)以上有相当价值的财会专业论文。 

    (四)担任过正式出版的财会专业著作、译作或合编中专以上财会…专业教材的主编、副主编及主要撰稿者，材料经采用单位确认效果较好；或系统地讲授过1门以上大中专财务、会计课程，效果较好;并能提供有关聘书、授课课程名称、课时、备课笔记、效果证明等材料。

(五)注册会计师或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全科合格。

(六)从事本专业工作成绩显著，贡献突出，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参加(主要参加者)地级市以上重点工程、技改项目经济技术论证和可行性调查、大型国有企业改制方案等审定中提出有较高价值的建议或措施被采纳，并经地级市以上有关部门认可。

    2．参与(主要参加者)单位经营、管理决策，在加强经济核算和管3里，促使资金、成本、利润、消耗等主要经济指标达到全国或全省同行先进水平或在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并经地级市以上有关部门认可。

    3．在改进财务会计管理，加强单位内部制度建设，促进生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成绩显著，并经地级市以上有关部门认可。

    4，在大、中型经济单位或地级市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担．任总会计师或财务、会计副科长以上职务5年以上，工作成绩突出。

    5。设计开发地经地市以上财政部门评审机构评审合格的会计核算和管理软件，并经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确认的主要贡献者。

  二、未达到国家颁布的《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高级会计师学历条件的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报考高级会计师资格：

  (一)：担任会计师职务5年以上，参加会计师资格考试合格。

  (二)担任会计师职务5年以上,符合《四川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试行)》中申报条件第5款规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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